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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勞動執行機構自申請核准設立已

近 6年，感謝多年來高雄地檢署的協助，及韓

主任觀護人、觀護人及佐理員的用心，讓此業

務能順利推展，也讓本署無形中節省相當可觀

的經費，在此謹向高雄地檢署及承辦業務之相

關人員致謝。 

    回想設立當初，對社會勞動這部分業務不

熟悉，經觀護佐理員，細心解說及幫忙才慢慢

了解業務進入狀況，以個人擔任總務主管又要

兼任社勞人督導業務來說實在有點吃不消，曾

經一個月派來近 10位社勞人，大多數是犯酒駕的社勞人；其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在

執行社會勞動中接二連三發生各式各樣的問題，真是傷透腦筋，中途一度想要放棄，

卻又不捨，只好想盡辦法克服，因此憑著一股不服輸的勇氣走到現在。 

 從這些年來協助執行社會勞動業務的心得感想累積，述說個人一些淺見。當初為

讓這些社勞人專才專用，對待他們必須有愛心及耐心，工作分配要公平，把他們當成

朋友看待，慢慢從陌生到熟識以了解其專長，知人善用，達到本署要求的成果。 

 曾經有一位會油漆專長的社勞人答應辦公室隔間油漆工程，卻又遲遲請假未來施

作，使工程落後許多，長官又急催進度，後來透過觀護佐理員協助方完成此工程；另

外本署中庭植草綠化工程，也幸好有社勞人協助完成，使原本雜草叢生的中庭煥然一

新，變成了綠意盎然的面貌；另外也借重水電專長的社勞人將辦公室周邊水管接通，

再利用地下室雨水池灌溉花草，已達節水措施；又借用有輕鋼架專長的社勞人更換本

署數百坪天花板。最令我感動的是有一位具有水泥匠專長的社勞人將本署一樓老舊的

男女廁所重新整修，原本要花 20至 30萬元的工程裝修費，最後竟用不到 10萬元的材

料費，裝修成全新的廁所，在這施工中也經常因為水泥或防水、磁磚之因素，都必須

當日完成，這位社勞人堅持趕工完成每一個階段，待接近完工時，其執行社會勞動時

數已屆滿，但這位社勞人並無丟下未完工的工程，堅持當志工完成此工程，是我最為

難忘的一件事。 

綜上所述，仍有未盡之處，社會勞動執行是一個好政策，可使原本要到監獄執行

之輕微犯罪之人，可不用到監獄執行，又可讓這些社勞人有改過遷善之機會，如能善

用可節省更多的公帑達到双贏成效。以上所述如有不足之處，請各位先進不吝指教。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督導何甲恩科長社會勞動執行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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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搭飛機一定要有保護自己的觀念，近年來因

毒品販賣與包裝的推陳出新，毒害日益猖獗，小心周

遭有心人士的利用，讓民眾在無防範的狀況下挾帶毒

品出入境，害人又害己，有鑑於此，106年 4月 13日

由高雄地檢署與小港醫院、高雄國際航空站合作，推

出快閃宣導醫療保健與反毒活動，提醒入出境民眾相

關知識，防範於未然。 

是日由小港醫院曾醫師與高雄地檢署吳皆葆觀護人，分別推出「旅行者腹瀉與靜

脈栓塞預防與處理」及「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兩場次快閃宣導活動，吳觀護人以生

動活潑的有獎徵答方式與民眾進行互動，介紹常見毒品種類及四大反毒教戰守則－不

受誘惑運毒、不接受他人請託運送物品、不將行李交由他人推送、不觸碰非本人的行

李，提醒民眾毒品可能就潛藏在常見的生活物品與食品內，運輸、持有毒品也是犯

罪，切勿掉以輕心讓自己成為毒販，快樂出門、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近年來酒駕事件層出不窮，酒後不開車、開車不喝

酒已是三申五令，酒駕釀禍的社會事件依然層出不窮，

本署特於 106年 4月 5日假高雄地檢署第二辦公室 1樓

團輔室舉辦酒駕法治教育，邀請到高雄市脊髓損傷者

成功之家－林玉騰教保員及葉展逢理事擔任講師。 

    課程中，講師以身障者的身份現身說法自身脊髓

損傷的原因、過程及自我心理調適與生活上遇到困境

的心歷路程，並說明造成脊髓損傷的原因以車禍佔最

大比例，他人或自己因酒駕車禍、飆車、職災、運動傷

害等意外及病變等都可能導致脊髓損傷。現場亦邀請數位脊髓損傷傷友分享自身經驗，

如潘海義先生分享因他人酒後駕車受害導致癱瘓的過程及後來積極樂觀面對人生的毅

力，令在場學員感動。 

講師除講解酒駕肇事對人生帶來的影響以及需面對的刑責，亦呼籲學員尊重及珍惜

生命-「最上道，醉不上道」，共同建立「不酗酒、不拼酒、不勸酒」之飲酒文化，並養

成「開車不喝酒」的習慣，落實知行合一的生活要求，由自身做起，勸導各位學員勿讓

憾事一再重演。  

法治教育課程-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公共危險刑罰知多少？ 

」    

小港機場反毒宣導～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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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7，明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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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 年 5 月 1、15 日下午 2 時 假本署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

室辦理 106 年度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2.106 年 5 月 11 日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八樓會議室 辦理榮譽

觀護人成長訓練活動。 

3. 106 年 5 月 12 日假高雄市政府鳳山區公所 辦理司法保護

據點活動。 

 

社 

勞 

Q 

& 

A 

Q ：社會勞動人於簽到後開始執行勞動，在中途休息時間向督

導表示臨時有事希望能外出一下馬上就回來了。督導該如

何因應且如何認證時數? 

A ：此時督導應請社勞人於「執行登記簿」簽退後，才能讓社

勞人離開機構，並核實認證時數（單位以一小時計），切

勿讓社勞人短暫離開機構再繼續執行，以避免途中發生

意外，產生責任歸屬問題。且同一時段（上午或下午）於

社勞人簽退後，即不可回機構再次執行。 


